○○巿○○區○○高級中學校園霸凌事件調查報告
(校安通報序號：○○○○○○)

檢舉人：甲生父親(甲生之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甲父)。
被行為人：甲生，本校學生。
行為人：乙生，本校學生。
相關人：A生、B生，均為本校學生。
(上開人員之資料詳見附件1：本案相關人員姓名及代號對照表)

壹、案由
本案係於民國(下同)113年5月7日(星期二)，學校接獲甲父提出校園霸凌事件檢舉，內容為：「甲生疑似遭同班乙生肢體霸凌，宿舍管理員丙不處理衝突事件，沒有盡到管理責任，讓乙生有機會毆打甲生」。學校進行校安通報(序號：○○○○○○○)(詳見附件2)，經審查小組決議受理本案，學校於五個工作日內依本準則規定組成處理小組。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下稱防制準則)之規定，家長自由選擇採行調查程序，處理小組遂進行專業審慎之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

貳、調查歷程
一、按防制準則第39條規定：「處理小組進行調查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當事人、檢舉人及學校相關人員應配合處理小組之調查，並提供相關文件、資料或陳述意見。接受調查時，行為人應親自出席；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或受其委託之人員陪同。請學生接受訪談時，應以保密方式為之。」處理小組基於公平、公正和直接調查原則，業於113年5月21日(星期二)召開訪談會議，均已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二、本件除訪談當事人外，並有訪談相關人A生、B生，另有調閱相關監視器畫面，依現有事證已足建構本件事實，而毋庸再行訪談其他相關人。
三、訪談日期及對象臚列如下：
	身分別
	代號
	訪談日期
	地點
	備註

	被行為人
	甲生
	113.5.21
	會議室
	甲父陪同受訪

	行為人
	乙生
	113.5.21
	會議室
	乙父陪同受訪

	相關人
	A生
	113.5.21
	會議室
	家長同意受訪

	相關人
	B生
	113.5.21
	會議室
	家長同意受訪



參、雙方當事人陳述之重點
一、甲生訪談摘要
(一)事情發生在113年5月6號(星期一)晚上10點左右，因為我是宿舍幹部，所以在男二舍負責點名處理宿舍事務，毆打我的乙生也是宿舍幹部，我們每天都要在管理室集合，聽取指示再分頭處理。事發當天乙生說管理員丙不在，所以就跑來挑釁我，問我要不要跟他打架，他說如果你怕有監視器的話，那就去沒有監視器的地方解決。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其他幹部有出來制止。可是乙生沒有停下來的意思，還把幹部推開，繼續跟我對質。
(二)等我們處理完宿舍工作，回到值勤室做回報，乙生又過來挑釁我，然後A生一直跟乙生說，冷靜一點，這邊有監視器，我也有跟乙生說你冷靜一點，我沒有要跟你打架。後來乙生忍不住就出手打我，A生馬上出來制止他，但乙生沒有停手，他把A生推開後繼續毆打我，造成我眼睛跟胸口受傷，我有去驗傷，有眼睛跟胸口受傷的驗傷證明。
(三)因為乙生就在值勤室旁邊動手打我，我就去調監視錄影器，乙生就被其他幹部安置在外面座位，乙生看到我去調監視器的時候，乙生情緒又突然很亢奮，然後直接把值勤室的門推開，直接過來作勢要打我，乙生繼續叫囂說：「監視器有沒有錄到我打你的片段？沒有錄到，我就繼續打。」然後乙生就繼續打我幾下，我受到傷害，然後乙生就被其他幹部強行帶出去，後來我做完側錄把證據留下來，就馬上通知教官及管理員。前面這些情形都有錄影的證據，宿舍幹部也都有看到。
(四)隔天遇到丙員，我就把事情跟他反應，然後丙員直接跟我說，他沒有權力管，你去找教官不要找我，我就直接去找00教官，並把這事情跟他說明，再通知主任。我在宿舍被同班同學乙生毆打致重傷，還被人身威脅，管理員丙都不管，乙生更是揚言如果監視器沒有拍到，他就要繼續打我!!!我非常的害怕，每天到學校上課都心驚膽顫，毫無安全感可言。

二、乙生訪談摘要
(一)甲生跟我都是○○樓宿舍幹部，那天晚上我們十點半要點名，集合的時間我聽到甲生跟兩個學弟說：「有人有病，只會亂罵人。」我聽到這句語，覺得甲生當下是在諷刺我，所以我就走過去問甲生說：你現在是什麼意思，你是看我不爽嗎？還是我哪裡對不起你。然後甲生就說：沒有啊，我沒有在講你，我不是在講你。然後我就說：好，那請你不要再講出類似這樣的話。
(二)等我們到各寢室點完名後，下來回報時，我又聽到甲生講一樣的話，所以我就問甲生說：所以你現在是什麼意思？如果我哪裡對不起你，我可以跟你道歉沒有關係，如果你對於我罵你很生氣，你可以打我一拳沒有關係，我不會還手。然後甲生就開始學我講語說：你可以打我一拳沒有關係，我不會還手。然後就開始不斷重複我講的話。後來我們吵起來，甲生罵我「俗辣」。我當下情緒沒有控制好，就用右手推了他的左肩，然後A生就馬上過來把我抓住。我去旁邊把我的點名板放下，甲生就越過A生再過來推我，我就再用雙手推回去，當天發生的事情是這樣。
(三)管理員丙隔天回來，有把我叫去值勤室問我這件事情。管理員丙有問我說願不願意承認自己有錯？我說我願意。後來管理員丙有找我跟甲生兩個坐下來談。那一次的我有錄音，我也是跟甲說，我可以跟他道歉，畢竟是我衝動，我推你一把，我可以道歉，希望甲生接受我的道歉，我也可以賠償什麼的。甲生說他自己沒有關係，重點是他爸媽很在乎兒子被人家打。我就跟甲生說，我可以去他家跟他和他爸媽道歉，但甲生還是說他爸媽沒有空。
(四)我高一上學期跟甲生其實還不錯，也會一起打籃球、唱歌這些，可是到了下學期，因為住在同一個寢室，有些事情雙方鬧得很不愉快，甲生跟別的同學說：我會故意鎖他門、或故意打呼吵他。才會有後續這些衝突。

肆、事實認定及理由
一、按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定義，霸凌乃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是以，霸凌之構成應具有：(一)持續：行為一再持續發生；(二)侵害態樣：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三)故意行為：個人或集體故意之行為；(四)損害結果：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等四項要件，且此四項要件需同時具備，始構成霸凌。

二、所謂「貶抑」是指給予不好評價；「排擠」是指施用手段排斥別人；「欺負」是指欺凌侮辱；「騷擾」是指擾亂使人不安，「戲弄」是指愚弄、捉弄他人，此有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可稽。本件校園事件依檢舉人所述係構成肢體霸凌，則首應釐清者，係乙生是否持續直接或間接故意對甲生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戲弄等行為，造成其身心損害或影響其正常學習活動。

[bookmark: _Hlk201875785]三、次按防制準則第71條規定：「相同或不同學校學生於校園內、外，個人或集體故意傷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學校應準用本準則檢舉、審查、調和、調查及處理相關規定辦理。」次按本條文之立法理由：「…生對生基於傷害故意之構成刑法傷害罪(例如毆打他人導致骨折)之一次性行為，準用本準則規定調查處理；構成刑法傷害罪之行為包括傷害身體與傷害健康。」另按刑法傷害罪之構成要件依刑法第277條第1項規定係指：「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準此，依上開法條及立法理由，倘乙生行為不成立校園霸凌事件，本件尚應調查乙生是否基於故意傷害甲生之身體或健康，若有符合刑法傷害罪要件，則仍應成立故意傷害事件，得依防制準則第71條規定準用第45條而為決議。

四、本件爭點
(一)行為人乙生是否有下列行為：
1.於113年5月6日晚上10時許，乙生出手毆打甲生，致甲生眼睛跟胸口受傷。
2.於前開事件後，乙生在甲生調監視器時，作勢要打甲生，並對甲生說：「監視器有沒有錄到我打你的片段？沒有錄到，我就繼續打。」，並繼續打甲生數下。
(二)如乙生有上開所列行為，是否構成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霸凌」？
(三)如乙生有上開所列行為，是否構成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71條故意傷害事件？

五、經處理小組審酌當事人訪談內容，並勘驗宿舍監視器檔案，認為本件乙生對甲生雖不成立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之校園霸凌事件；惟核乙生對甲生所為係符合傷害罪之要件而屬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71條所定情形，成立故意傷害事件：
(一)於113年5月6日晚上10時許，乙生確有出手毆打甲生，致甲生眼睛跟胸口受傷：
1. 關於甲生主張於113年5月6日晚上10時許遭乙生毆打一事，行為人乙生自陳確有與甲生發生衝突，並進一步說明：「…後來我們吵起來，甲生罵我『俗辣』。我當下情緒沒有控制好，就用右手推了他的左肩，然後A生就馬上過來把我抓住。我去旁邊把我的點名板放下，甲生就越過A生再過來推我，我就再用雙手推回去」，乙生雖有指出兩人發生衝突經過，並有相互出手推對方，然與甲生所主張之毆打情形則非全然相符，且針對其如何造成甲生眼睛、傷口之傷勢，乙生亦未明白坦認，故尚需其他證據進一步佐證。
2. 對此，本件宿舍監視器有攝錄甲生與乙生發生衝突經過，經勘驗監視器檔案，可以確認乙生確實有出手推甲生，並有出拳毆打甲生之胸口及臉部，此與甲生所述情形較為相近。再者，核對甲生所提出○○醫院113年5月6日之診斷證明書，可知甲生於事發後即至醫院就醫驗傷，亦可佐證甲生眼睛、胸口之傷勢確實為乙生毆打行為所致，就此部分之傷勢與監視器所攝錄之衝突經過亦可相互印證。
3. 綜上事證，應可認為113年5月6日晚上10時許，乙生有出手毆打甲生並致甲生受有眼睛、胸口之傷害結果。
(二)乙生確有在甲生調監視器時，作勢要打甲生，並對甲生說：「監視器有沒有錄到我打你的片段？沒有錄到，我就繼續打。」並繼續打甲生數下：
1. 關於甲生主張於調監視器時，乙生有對其說：「監視器有沒有錄到我打你的片段？沒有錄到，我就繼續打。」，並打甲生數下。對此，行為人乙生並未主動提及此部分經過，是以，尚無從對照甲生與乙生說法，進而核實是否有此情事，故仍有待其他證據加以建構本件事實。
2. 對此，本件宿舍內之值勤室恰有裝設監視器，經勘驗此部分監視器當案，可以確認確實有上開甲生主張之情節。且經訪談相關人A生與宿舍幹部B生，此二名相關人均有提及當晚乙生在甲生於值勤室側錄監視器畫面時，乙生有進入值勤室嗆聲要繼續打甲生，並有毆打甲生數下之情形，是堪認甲生主張屬實。
3. 綜上事證，應可認為113年5月6日晚上甲生調閱監視器時，乙生有對其說：「監視器有沒有錄到我打你的片段？沒有錄到，我就繼續打。」，並打甲生數下。
(三)乙生上開行為不成立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之校園霸凌事件：
1. 乙生毆打甲生，致甲生眼睛跟胸口受傷，應屬「欺負」之霸凌侵害態樣。再者，乙生對甲生說：「監視器有沒有錄到我打你的片段？沒有錄到，我就繼續打。」，並打甲生數下，亦屬「欺負」之霸凌侵害態樣。
2. 乙生對於毆打甲生，且以「監視器有沒有錄到我打你的片段？沒有錄到，我就繼續打。」言論恫嚇甲生等情，均有所認識，且仍有意為之，故可認係具有直接故意。
3. 乙生毆打甲致其眼睛、胸口受傷。又乙生以「監視器有沒有錄到我打你的片段？沒有錄到，我就繼續打。」言論恫嚇甲生，更使甲生感到害怕、每天到學校上課都心驚膽顫，毫無安全感。處理小組認定乙生之行為確已使甲生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造成甲生生理及精神上損害，亦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4. 惟本件乙生所為之上開行為均係發生於113年5月6日晚上10時許，從事件脈絡以觀，本件係因乙生與甲生相處不睦所發生之衝突，乙生對於甲生之行徑感到不滿，基於一時憤怒情緒而於事發當晚不斷有欺負甲生之行為，然此係屬於短時間內所為，尚不符防制準則之「持續性」要件，應僅係偶發之單一衝突事件。
5. 綜上論結，乙生對甲生所為上開毆打行為、以不利於甲生言論之恫嚇行為，本小組認為因未同時具有霸凌之四項要件，故合議判定本件不成立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之校園霸凌事件。
(四)乙生於113年5月6日晚上10時許，出手毆打甲生，致甲生眼睛跟胸口受傷；另於甲生調閱監視器時，乙生以不利於甲生之言論恫嚇甲生後復打甲生數下，應符合傷害罪之要件而屬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71條所定情形，成立故意傷害事件：
1. 本件乙生毆打甲生，並致其眼睛、胸口受傷，客觀上係屬傷害行為，並有產生傷害之結果。再者，乙生主觀上對於其傷害甲生之行為有所認知仍有意為之，具有傷害故意。又乙生傷害行為與甲生傷害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故可認乙生所為係符合刑法傷害罪要件，故應屬防制準則第71條之故意傷害事件。
2. 雖甲生主張其被乙生打成重傷，然依本件甲生所提之診斷證明書所載，其眼睛視能並無毀敗或嚴重減損，且亦無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尚不符刑法第10條第4項關於重傷要件，併予補充。
3. 另乙生以不利於甲生之言論恫嚇甲生，係以加害身體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已屬恐嚇他人之偏差行為，建議將來針對乙生採取之管教、輔導或懲處時，應一併參酌此情，附此敘明。

伍、處理建議
一、被行為人甲生部分
(一)建議學校尊重甲生之需求及意願，提供心理諮商與輔導之協助，以維護甲生之身心健康。

二、行為人乙生部分
[bookmark: _Hlk201875576](一)因乙生成立故意傷害事件，並有輔導管教及懲處之必要，建議依防制準則第71條規定準用第45條，對乙生提供心理輔導，並對乙生採取適當之管教措施，以減少將來偏差行為，促進其身心發展，並培養乙生自尊尊人之處世態度。另針對乙生故意傷害事件請移送「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獎懲會）」依學校學生獎懲辦法予以懲處。
(二)建議在尊重甲生、乙生意願下，善用修復式正義策略，促進和解及修復關係。

三、學校部分
(一)學校應定期辦理強化教職員工防制校園霸凌知能及處理能力等相關研習活動，並積極鼓勵教師參加班級經營與學生輔導管教之相關研習，以提升教師班級經營能力，強化校內教職員工對於校園霸凌之相關知識，俾利降低或防制類此衝突事件發生。
(二)學校為教育機構，對學生負有輔導管教之義務，建議學校加強校園霸凌防制教育之執行，並持續留意學生有無不適宜行為表現，隨時採取因應措施，引導建立同學正確相處之道，以促進和諧。
(三)學校對於個別班級應再強化班級經營與輔導管教效能，建議增加人際關係、尊重他人議題，或是設計小團體活動課程，加強相關人員情緒控管能力，學習社交技巧與策略，以預防類似事件再起。

附件：證據資料(皆為密件，不隨調查報告送出)
附件1：本案相關人員姓名及代號對照表。
附件2：學校校安通報紀錄。
附件3：被行為人甲生及其父親訪談紀錄及錄音檔。
附件4：行為人乙生及其父親訪談紀錄及錄音檔。
附件5：相關人A生、B生訪談紀錄及錄音檔。
附件6：宿舍監視器檔案。
附件7：甲生於○○醫院113年5月6日診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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